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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99� � � � � � � � � � �股票简称：科达制造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KEDA�股票简称：Keda� Industrial� Group� Co.,Ltd.上市地点：瑞士证券交易所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项目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森大集团有限公司等24名交易对方

募集配套资金 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

独立财务顾问:国泰海通证券

签署日期：二〇二六年四月

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上市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以及本公司所出具

的所有相关申请文件的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

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如本企业/本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不转让在上

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

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由董事会代本企业/本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

请锁定；如本企业/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

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

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授权证券交易所和

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企业/本人承诺锁

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对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代表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

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

交易时，除重组报告书内容以及与重组报告书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认真地考虑重

组报告书披露的各项风险因素。 投资者若对重组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

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二、交易对方声明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将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息，并保证

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提供的信

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

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

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

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报送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报送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交易对方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

安排。

三、证券服务机构及人员声明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

所、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构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审阅机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同意《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各中介机构出具的

相关内容和结论性意见，并已对所引用的相关内容和结论性意见进行了审阅，确认前述文

件不致因上述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名称释义

重组报告书、报告书 指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本报告书摘要、报告书摘要 指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上市公司、本公司、公司、科达制

造

指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标的公司控股股东

交易对方 指 森大集团有限公司等24名标的公司股东

业绩承诺方、补偿义务人 指

森大集团有限公司、罗继超、王大江、李跃进、张建峰、胡东明、周仁伟、陈潮波、

丁震、岳杰、许超、李瑞钦、冯立纲、王肖卿、胡炜、李伟

特福国际、标的公司、交易标的、

被评估单位

指 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特福国际51.55%股权

业绩承诺资产 指 指业绩承诺方持有的特福国际42.9840%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科达制造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特福国际51.55%股权， 同时向

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科达制造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特福国际51.55%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指 科达制造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完成日 指

科达制造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且经批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当日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不含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日）止的期间

业绩承诺期 指 2026年、2027年及2028年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审计报告》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容诚审字[2026]230Z0771号）

《资产评估报告》 指

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金证评报字【2026】A0328号）

《备考审阅报告》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出具的《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审

阅报告》（中喜特审2026T00089号）

《购买资产协议》 指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指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有关股东之业绩承诺

及补偿协议》

宏宇集团 指

广东宏宇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东之一，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梁桐灿的

一致行动人

联塑科技 指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权股东之一

新明珠 指 佛山市新明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东之一

蓝科锂业 指 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投资参股公司

森大公司 指

SUNDA�GROUP�CO.,�LIMITED（森大集团有限公司），注册于中国香港，标

的公司第二大股东

森大集团 指

森大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延昌及其配偶杨艳娟控制的企业整体合称，

包括森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泰安福锦 指

泰安福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为共青城福锦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标的公司股东

泰安福豪 指

泰安福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为共青城福豪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标的公司股东

泰安福聚 指 泰安福聚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员工持股平台 指 泰安福锦、泰安福豪两家合伙企业的合称

佛山福团 指

佛山福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为南京福团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标的公司股东

佛山福诚 指

佛山福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为南京福诚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标的公司股东

佛山福奋 指

佛山福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为南京福奋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标的公司股东

佛山福进 指

佛山福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为南京福进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标的公司股东

佛山福衷 指

佛山福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为南京福衷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标的公司股东

佛山福精 指

佛山福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为南京福精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标的公司股东

佛山六家持股平台 指

佛山福诚、佛山福精、佛山福团、佛山福进、佛山福奋、佛山福衷六家合伙企业

的合称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证监局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2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

《监管指引第7号》 指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

管》

《上市规则》/《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

独立财务顾问/国泰海通 指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康达律师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金证评估 指 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阅机构/中喜会计师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万元

报告期 指 2024年、2025年

二、专有名称或术语释义

建筑陶瓷 指

以黏土为主要原料，经配料、制坯、干燥、焙烧而制成的用于建筑工程的制品，

具有强度高、防火、耐酸碱、易清洁等特点

瓷砖 指

又称陶瓷砖，由粘土、长石和石英为主要原料制造的用于覆盖墙面和地面的板

状或块状建筑陶瓷制品

洁具、卫生洁具、卫生陶瓷 指

用作卫生设施的一类陶瓷制品，这类产品通常包括马桶、洗脸盆、浴缸、小便斗

等

注：本报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存在差异，这些

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重组报告书全文，并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一、本次重组方案简要介绍

（一）本次重组方案概况

交易形式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方案简介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特福国际51.55%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价格（不含募集配套

资金金额）

747,475.00万元

交易

标的

名称 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建筑陶瓷、玻璃、洁具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所属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的公司从事的业务属

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

其他

符合板块定位 □是 □否 √不适用

属于上市公司的同行业或

上下游

√是 □否

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具有

协同效应

√是 □否

交易性质

构成关联交易 √是 □否

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是 □否

构成重组上市 □是 √否

本次交易有无业绩补偿承诺 √有 □无

本次交易有无减值补偿承诺 √(有 □无

其它需特别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特别说明事项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参考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并经

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以2025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金证评估对特福国际股东全部权益

分别采用了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参考

《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价值，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特福国际股东持有的全部股权

作价为1,450,000.00万元，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特福国际51.5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747,

475.00万元。

单位：万元

交易标的名

称

基准日

评估或估值方

法

评估或估

值结果

增值率/

溢价率

本次拟交易的

权益比例

交易价格

其他

说明

特福国际 2025.12.31 收益法 1,453,000.00 219.51% 51.55% 747,475.00 -

（三）本次重组支付方式

单位：元

序

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支付的总

对价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1 森大公司 特福国际30.88%股权 3,582,648,280.00 895,662,070.00 4,478,310,350.00

2 罗继超 特福国际3.21%股权 279,553,540.80 186,369,027.20 465,922,568.00

3 王大江 特福国际1.88%股权 163,919,744.40 109,279,829.60 273,199,574.00

4 泰安福锦 特福国际1.78%股权 155,123,965.80 103,415,977.20 258,539,943.00

5 泰安福豪 特福国际1.72%股权 149,375,989.20 99,583,992.80 248,959,982.00

6 佛山福团 特福国际1.53%股权 132,893,100.00 88,595,400.00 221,488,500.00

7 李跃进 特福国际1.50%股权 130,500,052.20 87,000,034.80 217,500,087.00

8 佛山福诚 特福国际1.20%股权 104,567,622.60 69,711,748.40 174,279,371.00

9 佛山福奋 特福国际0.83%股权 71,838,222.60 47,892,148.40 119,730,371.00

10 张建峰 特福国际0.66%股权 57,297,939.00 38,198,626.00 95,496,565.00

11 胡东明 特福国际0.65%股权 56,179,519.20 37,453,012.80 93,632,532.00

12 周仁伟 特福国际0.64%股权 56,075,214.60 37,383,476.40 93,458,691.00

13 佛山福进 特福国际0.64%股权 55,747,755.60 37,165,170.40 92,912,926.00

14 陈潮波 特福国际0.60%股权 52,104,874.20 34,736,582.80 86,841,457.00

15 佛山福衷 特福国际0.55%股权 47,615,326.20 31,743,550.80 79,358,877.00

16 丁震 特福国际0.54%股权 46,564,183.20 31,042,788.80 77,606,972.00

17 岳杰 特福国际0.49%股权 42,598,471.20 28,398,980.80 70,997,452.00

18 许超 特福国际0.47%股权 40,544,784.00 27,029,856.00 67,574,640.00

19 李瑞钦 特福国际0.45%股权 39,165,851.40 26,110,567.60 65,276,419.00

20 冯立纲 特福国际0.35%股权 30,351,559.20 20,234,372.80 50,585,932.00

21 佛山福精 特福国际0.32%股权 28,076,370.00 18,717,580.00 46,793,950.00

22 王肖卿 特福国际0.28%股权 24,270,999.00 16,180,666.00 40,451,665.00

23 胡炜 特福国际0.23%股权 20,409,756.00 13,606,504.00 34,016,260.00

24 李伟 特福国际0.15%股权 13,088,949.60 8,725,966.40 21,814,916.00

合计 特福国际51.55%股权 5,380,512,070.00 2,094,237,930.00 7,474,750,000.00

（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情况

股票种类 境内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1.00元

定价基准日

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

10.80元/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60个交

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发行数量

498,195,551股，占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62%（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中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

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应

为整数并精确至个位，如按前述公式计算后各交易对方所能换取的股份数不为整数时，进行向下取

整处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本次股份发行价格需进行调整的，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以上交

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的发行数量为准。

是否设置发行价格

调整方案

□是 √否

锁定期安排

1、森大公司、罗继超、王大江、李跃进、张建峰、胡东明、周仁伟、陈潮波、丁震、岳杰、许超、李瑞钦、冯

立纲、王肖卿、胡炜、李伟作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就认购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承诺

如下：

“本企业/本人自愿承诺，本企业/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前述“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根据本企业/本人与上市公司签署的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特福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有关股东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补偿协议》” ），本企业/本人作为补偿义务人

在此承诺，本企业/本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届满（见《业绩补偿协

议》之定义）且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若本企业/本人无需承担补偿义务，则为业绩承诺期届满

后《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之日）前不得转让。

本企业/本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登记在本企业/本人名下之日起至锁定期

届满之日止，本企业/本人由于上市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约定。

如本企业/本人根据《业绩补偿协议》承担业绩承诺及补偿责任，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企业/本

人因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安排而发生的股份回购或股份无偿赠与不受上述股份锁定的限制。

若本企业/本人上述关于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后续正式交易协

议约定、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不符的，本企业/本人承诺将对上述锁定期承诺作出相应调整，以使其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 ”

2、佛山福团、佛山福诚、佛山福奋、佛山福进、佛山福衷、佛山福精、泰安福锦、泰安福豪作为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就认购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承诺如下：

“若本人/本企业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对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资产持续拥

有权益的时间达到或超过12个月的，则本人/本企业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若本人/本企业在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对用于认购上

市公司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则本人/本企业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

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本人/本企业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登记在本人/本企业名下之日起至锁定期

届满之日止，本人/本企业由于上市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约定。

本人/本企业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如本人/本企业承担业绩承诺及补偿责任，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因本次交易的业绩补

偿安排而发生的股份回购或股份无偿赠与不受上述股份锁定的限制。

若本人/本企业上述关于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正式交易协议约

定、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符

的，本人/本企业承诺将对上述锁定期承诺作出相应调整，以使其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 ”

二、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一）配套募集资金安排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

的交易价格的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 不超过三十五名特定对象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

元）

使用金额占全部募集配套资金金

额的比例

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209,423.79 69.81%

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3,000.00 1.00%

补充流动资金 87,576.21 29.19%

合计 300,000.00 100.00%

（二）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情况

股票种类

境内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1.00元

定价基准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

期首日

发行价格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8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

询价发行方式，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经上

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 由上

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会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根据询价情况，与

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上市公司如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 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

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100%， 配套募集

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最终发

行数量将在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按照《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

的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最终确定。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股份发行价格需进行调整的，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

行调整。

是否设置发行价

格调整方案

□是 √否

锁定期安排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认购方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述锁定期内，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如前述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将

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影响

（一）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近年来，上市公司深入贯彻全球化战略，持续推进海外建材业务的产能建设与市场拓

展，优化区域布局；同时完善陶瓷机械业务的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化运营体系，以产品迭代和

服务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业务为建筑陶瓷机械及海外建材的生产和销售，战略投资

以蓝科锂业为主体的锂盐业务，另有锂电材料及装备、液压泵、智慧能源等培育业务。 标的

公司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是上市公司海外建材业务板块的主要经营主体。 本次交易完

成后，标的公司将由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变为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发生变化。

（二）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均处于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状态，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

市公司控制权结构发生变化。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1,917,856,391股。 根据本次重组标的资产

的交易作价及上市公司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发行

数量为498,195,551股，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司的总股本增加

至2,416,051,942股。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梁桐灿 374,456,779 19.52% 374,456,779 15.50%

宏宇集团 64,341,152 3.35% 64,341,152 2.66%

梁桐灿及其一致行动人 438,797,931 22.88% 438,797,931 18.16%

森大公司 - - 331,726,692 13.73%

沈延昌 7,646,400 0.40% 7,646,400 0.32%

杨艳娟 68,644,414 3.58% 68,644,414 2.84%

森大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1 76,290,814 3.98% 408,017,506 16.89%

联塑科技 153,600,077 8.01% 153,600,077 6.36%

卢勤 125,983,334 6.57% 125,983,334 5.21%

边程2 49,349,799 2.57% 49,349,799 2.04%

关琪 49,349,799 2.57% 49,349,799 2.04%

新明珠 52,994,111 2.76% 52,994,111 2.19%

罗继超 - - 25,884,587 1.07%

王大江 - - 15,177,754 0.63%

泰安福锦 - - 14,363,330 0.59%

泰安福豪 - - 13,831,110 0.57%

佛山福团 - - 12,304,916 0.51%

李跃进 - - 12,083,338 0.50%

佛山福诚 - - 9,682,187 0.40%

佛山福奋 - - 6,651,687 0.28%

张建峰 - - 5,305,364 0.22%

胡东明 - - 5,201,807 0.22%

周仁伟 - - 5,192,149 0.21%

佛山福进 - - 5,161,829 0.21%

陈潮波 - - 4,824,525 0.20%

佛山福衷 - - 4,408,826 0.18%

丁震 - - 4,311,498 0.18%

岳杰 - - 3,944,302 0.16%

许超 - - 3,754,146 0.16%

李瑞钦 - - 3,626,467 0.15%

冯立纲 - - 2,810,329 0.12%

佛山福精 - - 2,599,663 0.11%

王肖卿 - - 2,247,314 0.09%

胡炜 - - 1,889,792 0.08%

李伟 - - 1,211,939 0.05%

其他上市公司股东 971,490,526 50.66% 971,490,526 40.21%

合计 1,917,856,391 100.00% 2,416,051,942 100.00%

注：1、森大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沈延昌和杨艳娟，森大公司、沈延昌和杨艳娟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沈延昌和杨艳娟持有股份系通过“沪股通”持有；

2、边程和关琪系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交易前，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梁桐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宏宇集团、联

塑科技、卢勤先生、边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关琪女士，其中梁桐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公司22.88%股份，为第一大股东；联塑科技持有公司8.01%股份，卢勤先生持有公司

6.57%股份，边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5.15%股份，联塑科技、卢勤先生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不存在持股50%以上或可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

超过30%的股东， 公司任一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不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决定性影

响。此外，上市公司目前共有12席董事，其中梁桐灿先生提名2席，联塑科技提名1席，上市公

司董事会提名4席，职工董事1席，独立董事4席。 公司不存在某一股东控制董事会半数以上

席位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能够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行为的人。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梁桐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宏宇集

团、森大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延昌先生和杨艳娟女士、联塑科技、卢勤先生，其中梁桐灿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18.16%股份，为第一大股东；森大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6.89%股份，联塑科技持有公司6.36%股份，卢勤先生持有公司5.21%股

份。 公司不存在持股50%以上或可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的股东；公司任

一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不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公司不存在某一股东控

制董事会半数以上席位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因此，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依然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结

构发生变化。

（三）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资产负债情况以及偿债能力指标等影响，详见重组报

告书“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八、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四、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批准包括：

1、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已取得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的原则性同意意见；

3、交易对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4、交易相关方已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如下：

1、本次交易方案经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

3、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涉及的批准或核准（如需）。

本次交易方案在取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前，不得实施。 本次交

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审核通过或同意注册的时

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对本次重组的原则性意见，以及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报告书披

露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计划

（一）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对本次交易的原则性意见

上市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梁桐灿及其一致行动人宏宇

集团，公司其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联塑科技、卢勤、边程及其一致行动人关琪对于本次

交易的原则性意见如下：

“本人/本企业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保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人/本企业原则上

同意本次交易。 ”

（二）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

报告书披露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计划

1、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及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自本次交易预案披

露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计划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出具承诺：“1、自

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期间， 本人/本企业暂无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的计划。 如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本人/本企业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拟进行减持，本

人/本企业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及时披露减持计划，并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 2、若本

人/本企业的减持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本企业将根据相关证

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调整。 3、本承诺函自签署日起对本人/本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人/本企业保证上述承诺是真实的、准确的及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

重大误解之情形。 若因本人/本企业违反本函项下承诺内容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

/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

2、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期间

的股份减持计划

上市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承诺：“1、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次交

易实施完毕期间，本人暂无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如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本人根据自

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拟进行减持，本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减持计划，并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

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 2、若本人的减持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人

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调整。 3、本承诺函自签署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

束力，本人保证上述承诺是真实的、准确的及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

大误解之情形。 若因本人违反本函项下承诺内容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 ”

六、本次重组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本次交易中，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

对于本次交易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格式准则26号》《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将继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准确、公平

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重组报告书

披露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本次交易的进展

情况。

（二）严格履行相关批准程序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表决

和披露。 同时，上市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

对本次交易出具专业意见。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其实施将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

对于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三）网络投票安排

上市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为参加股东会的股东提供便利，在表

决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会中，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充分保障中

小股东行使投票权的权益。

（四）分别披露股东投票结果

上市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单独统计并披露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

（五）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1、本次重组对公司每股收益摊薄的影响

在不考虑配套资金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2025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30,886.34 206,574.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6 0.868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显著增加，基本每

股收益显著提升。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每股收益被摊薄的情形。

2、上市公司对防范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提高未来回报能力采取的措施

虽然根据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会出现即期回报被摊薄情况。 但为维护上

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若出现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情况，拟采取以下填补

措施，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1）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全面整合，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将在保证对标的公

司控制力及其经营稳定性的前提下，进一步对标的公司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及日常

经营管理进行全面梳理、整合，稳步推进并实施上市公司发展战略，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标的公司接入上市公司资源，实现快速发展。

（2）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提高经营效率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管理体系和制度建设，加强企

业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提高上市公司日常运营效率。 公司将全面优

化管理流程，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更好地维护公司整体利益，有效控制上市公司经营和管理

风险。

（3）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政策，注重股东合理投资回报

上市公司坚持以投资者为本的价值理念，在完善治理强内功、深耕主业提质增效的同

时，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在《公司章程》中对利润分配原则、形式、比例和决策机制等进

行了明确规定，强化了对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障机制。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根据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实行可持续、稳定、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在保证

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重视股东合理的投资回报，更好地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六）确保本次交易的定价公平、公允

上市公司已聘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审计机构、 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和评

估；并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标的资产的权属状

况等情况进行核查，对实施过程、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和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

风险进行核查，发表明确意见，确保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公平、公允，定价过程合法合规，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评

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审核意见。

（七）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取得的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设置有锁定期安排，详见本报告书

摘要“重大事项提示”之“一、本次重组方案简要介绍”之“（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

发行情况” 及“二、募集配套资金情况”之“（二）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情况” 。

（八）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方已与上市公司签订明确的业绩补偿协议，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

及股东利益。具体补偿方式及相关安排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四、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

七、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事项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证券业务资格

上市公司聘请国泰海通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海通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

法设立，具备从事财务顾问业务及保荐承销业务资格。

（二）信息披露查阅

重组报告书的全文及中介机构出具的相关意见已在上交所官方网站（http://www.

sse.com.cn）披露。 重组报告书披露后，上市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

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大风险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在评价本次交易时，除重组报告书的其他内容及与重组

报告书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

一、本次交易相关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详见本报告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之“四、本次交易已履行

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批准、注册或同意存在不确定性，取得相

关批准、注册或同意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如未取得相关批准、注册或同意，本次交易将

不予实施。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可能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由于本次交易涉及向上交所、中国证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的申请审核注册工作，上述

工作能否如期顺利完成可能对本次交易的时间进度产生重大影响。 除此之外，本次交易存

在如下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1、公司制订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 在本次交易的筹划及实施过程中，交易各方

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仍不排除有关机构和个人利用关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内

幕交易的可能，因此本次交易存在因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被

暂停、终止或取消的风险；

2、本次交易过程中，市场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本次交易的交易条件。 此外，

监管机构审核要求也可能对交易方案产生影响。 交易双方可能需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及监管

机构审核要求完善交易方案。 如交易双方无法就完善交易方案达成一致，则本次交易存在

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3、若本次交易因上述某种原因或其他原因被暂停、中止或取消，而上市公司计划重新

启动重组，则面临交易定价及其他交易条件可能需重新调整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 本公

司将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及时公告相关工作进展，以便投资者了解本次交易进程，并作出相

应判断。

（三）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风险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取得有权监管机构的批准、核准或同意，不排除交易双方可能需要

根据监管机构的意见及各自诉求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交易方案的可能性。 按照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若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本次交易需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特提

请投资者关注。

（四）配套融资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风险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以询价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100%。

受股票市场波动及投资者预期的影响，募集配套资金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如

果配套融资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将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安排及短期偿债

能力产生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二、与标的公司相关风险

（一）市场竞争风险

标的公司经过多年经营，在海外建材业务领域，特别是非洲地区建材业务领域积累了

较强的渠道资源和影响力。 随着非洲城市化建设加速，未来可能有更多竞争者加入市场，标

的公司若无法及时优化市场竞争策略、推动产品创新并强化产品竞争力，可能会在市场竞

争中落后于竞争者，导致标的公司的市场占有率或利润率下降，进而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

（二）跨国管理风险

标的公司的业务及分支机构分散在非洲、美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12月末，

标的公司已在非洲7个国家投产25条生产线， 产品销售区域覆盖全球约六十余个国家与地

区。 同时，标的公司正积极筹划拓展经营领域，拟在其他市场潜力较大的国家设立子公司并

建设生产工厂。

在全球经济形势面临较多不确定性因素，且各个国家的地缘政治情况、法律法规、社会

状况和市场消费习惯等存在较大差异的大背景下，随着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所涉及的国家和

地区不断增加，标的公司在跨国业务整合及管控方面面临挑战，若标的公司无法对全球各

个子公司进行有效的跨国管理，可能导致标的公司现有业务开展受阻，或导致标的公司新

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甚至投资失败，进而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三）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

近年来，随着非洲地区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非洲各国政治格局和经济政策整体

而言趋于稳定，但其仍存在较大变化的可能且难以预测。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主要在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开展，未来，若标的公司经营地政治格局发生严重动荡，或经

营地外国人投资管理政策发生重大不利调整，或经营地国际贸易、关税等经济政策发生重

大调整，可能导致标的公司面临较大的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从而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产

生不利影响。

（四）汇率波动风险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均在海外开展，各海外子公司以当地货币或美元、欧元等外币作为结算

货币，汇率市场波动的不确定性将可能导致公司出现汇兑损益。 若经营地出现经济政治局

势变动、货币政策调整或市场环境突变等情况，可能引发汇率短期大幅波动，若标的公司未

能通过有效手段对汇率波动风险进行规避，标的公司或将面临汇兑损失的潜在风险，从而

对其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造成负面影响。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及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1、中非合作迈入新阶段，标的公司积极支持非洲工业化进程

当前，中非关系已迈入提升中非命运共同体成色的新阶段，双方正致力于将深厚的传统

友谊与高度的战略互信，转化为共促发展、共迎挑战的切实行动。 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中国

通过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双方共同制定《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与南非共和国政

府共同发起《支持非洲现代化合作倡议》等方式，将这一重大国际合作倡议，紧密对接非盟

《2063年议程》及其关于一体化、和平繁荣的宏伟愿景，旨在从根本上支持非洲突破基础设

施瓶颈、培育内生增长能力，提升非洲自主的工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通过提升非洲自主

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的非洲人民，共同绘制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标的公司特福国际在非洲的发展实践，是中国企业深度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务

实缩影，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资本与技术，与非洲本土的发展需求相

结合，形成共赢成果，通过创造当地岗位、持续推进非洲本土产能建设、提供税收贡献等，扎

实诠释了中非合作共赢的新时期中非关系内涵。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科达

制造在非洲建材业务的开拓，也被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收录进《中国上市公司共建“一带一

路”十年百篇最佳实践案例》。

2、国家政策鼓励上市公司充分利用并购重组做优做强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并购重组支持性政策，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

组方式提升公司经营质量。

2024年3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明确提出支持

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提升投资价值， 鼓励上市公司综合运用股份等工具实施并购重组、

注入优质资产。 2024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上市公司聚焦主业，综合运用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方式提高发展

质量。2024年9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鼓励上

市公司加强产业整合，支持传统行业上市公司并购同行业或上下游资产。 2025年5月，中国

证监会公布实施修订后的《重组管理办法》，在简化审核程序、创新交易工具、提升监管包

容度等方面作出优化。 上述政策旨在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积极性，激发并购重组

市场活力，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上述国家鼓励并购重组的相关政策的出台，为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手段提升发展质

量提供了政策支持。

3、标的公司海外建材业务发展势头强劲、前景广阔

在人口和经济持续增长、 旅游业繁荣以及基础设施和酒店业投资激增等多重驱动下，

非洲大陆地区瓷砖生产量和消费量保持快速增长。根据MECS-Acimac研究中心于2025年

底发布的陶瓷行业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非洲瓷砖生产量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消费量

则以6.3%的速度上升。 展望未来，非洲瓷砖行业仍将持续增长，预计2024年至2028年间，瓷

砖生产将平均每年增长5.6%，从2024年的11.8亿平方米增至2028年的15.5亿平方米，同时，

消费量将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到2028年达到19.7亿平方米，占全球瓷砖消费量的比例达

到11.1%。

标的公司致力于海外建筑陶瓷、玻璃、洁具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产品销售区域覆盖全

球约六十余个国家与地区，已在非洲7个国家投产25条生产线，国内外员工共计约1.5万人，

目前已成为非洲地区领先的建材生产商。 随着非洲地区城市化的不断提速，标的公司业务

规模发展势头强劲、前景广阔。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1、深化公司海外业务布局，加速海外建材板块业务拓展

上市公司始终践行“全球化、服务化、数字化、年轻化” 四化融合战略，通过深化全球化

布局与本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加强人才梯队建设等举措，持续提升公

司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为科达制造控股子公司，系上市公司海外建材板块业务的经营

主体，近年来，标的公司持续推进非洲本土建材项目的产能建设、区域布局优化以及业务拓

展，并积极开拓南美建材市场，海外建材业务保持稳健发展态势。 目前，标的公司海外建材

业务已形成规模化运营，覆盖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具备了深度整合的基础。

上市公司通过此次收购特福国际51.55%股权，实现对特福国际100%控股，有利于上市

公司更有效地整合关键股东资源，并更好地在集团层面调配海外建材业务板块发展所需的

资源，强化各业务板块间的协作效率，以统一决策、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深化公司海外业

务布局，加速公司海外建材板块业务发展。 同时，此举也有利于公司优化子公司治理结构，

为未来进一步的战略扩张奠定更清晰、高效的股权与管理基础。

本次交易围绕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主业发展方向，有利

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本次交易将进一步充实上市公司核心业务板块实力，强化公司在

海外建材市场的优势地位。

2、增厚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提升股东回报

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标的公司作为非洲地区领先的建材生

产、销售企业，具有较强的综合经营实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

司资产的完整性、增强业务协同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净利润等关键财务指标

将实现显著增长，上市公司资本实力、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进一步加强，为公司未来

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厚股东长期回报。

3、深化战略合作关系，为上市公司引入优质股东

森大集团是中国最早进入非洲、美洲等海外市场的国际贸易企业之一，经过20多年的

发展，已成为一家集海外工业制造、国际贸易、实业投资为一体的跨国综合性产业集团，聚

焦快速消费品、家装建材、五金百货三大业务板块，销售覆盖60余国家和地区。 森大集团长

期深耕非洲地区市场，具有多年开展国际贸易的优势及经验，已在非洲地区建立了广泛的

产品营销及供应链渠道。

森大集团作为公司海外建材业务板块长期合作伙伴， 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标的公司

30.88%股权，通过本次交易，森大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股东，与上市公司建立更为稳定的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增强其与上市公司战略利益的深度绑定，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和

股东价值提升。

二、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特福国际51.55%股权，同时拟向不超

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组成。 其中，募集配套资金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

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具体方案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森大公司等24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

持有的特福国际51.55%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特福国际100%股权。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购买资产所涉及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1.00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对象为森大公司、罗继超、王大江、泰安福锦、泰安福豪、佛山

福团、李跃进、佛山福诚、佛山福奋、张建峰、胡东明、周仁伟、佛山福进、陈潮波、佛山福衷、

丁震、岳杰、许超、李瑞钦、冯立纲、佛山福精、王肖卿、胡炜、李伟，共24名交易对方。

3、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8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量。

经计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可选择的市场参考价为：

单位：元/股

市场参考价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80%

前20个交易日 14.01 11.21

前60个交易日 13.30 10.64

前120个交易日 12.67 10.14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10.80元/股，不低于决议公

告日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决议公告日前6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

作相应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息（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

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息（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最终发行价格需经上市公司股东会批准，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同

意。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的股份发行日期间，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的确定进行政

策调整，则发行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4、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根据金证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特福国际股东全部权益的评

估价值为1,453,000.00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标的公司100%股权的作价为1,450,

000.00万元，特福国际51.55%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为747,475.00万元。

本次交易支付方式详见本报告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本次重组方案简要介

绍”之“（三）本次重组支付方式” 。

5、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将按照下述公式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

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 向

各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应为整数并精确至个位，如按前述公式计算后各交易对方所能

换取的股份数不为整数时，不足1股的部分交易对方自愿放弃，进行向下取整处理。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比例

以股份支付价格

（元）

发行股份数量

（股）

1 森大公司 特福国际30.88%股权 3,582,648,280.00 331,726,692

2 罗继超 特福国际3.21%股权 279,553,540.80 25,884,587

3 王大江 特福国际1.88%股权 163,919,744.40 15,177,754

4 泰安福锦 特福国际1.78%股权 155,123,965.80 14,363,330

5 泰安福豪 特福国际1.72%股权 149,375,989.20 13,831,110

6 佛山福团 特福国际1.53%股权 132,893,100.00 12,304,916

7 李跃进 特福国际1.50%股权 130,500,052.20 12,083,338

8 佛山福诚 特福国际1.20%股权 104,567,622.60 9,682,187

9 佛山福奋 特福国际0.83%股权 71,838,222.60 6,651,687

10 张建峰 特福国际0.66%股权 57,297,939.00 5,305,364

11 胡东明 特福国际0.65%股权 56,179,519.20 5,201,807

12 周仁伟 特福国际0.64%股权 56,075,214.60 5,192,149

13 佛山福进 特福国际0.64%股权 55,747,755.60 5,161,829

14 陈潮波 特福国际0.60%股权 52,104,874.20 4,824,525

15 佛山福衷 特福国际0.55%股权 47,615,326.20 4,408,826

16 丁震 特福国际0.54%股权 46,564,183.20 4,311,498

17 岳杰 特福国际0.49%股权 42,598,471.20 3,944,302

18 许超 特福国际0.47%股权 40,544,784.00 3,754,146

19 李瑞钦 特福国际0.45%股权 39,165,851.40 3,626,467

20 冯立纲 特福国际0.35%股权 30,351,559.20 2,810,329

21 佛山福精 特福国际0.32%股权 28,076,370.00 2,599,663

22 王肖卿 特福国际0.28%股权 24,270,999.00 2,247,314

23 胡炜 特福国际0.23%股权 20,409,756.00 1,889,792

24 李伟 特福国际0.15%股权 13,088,949.60 1,211,939

合计 特福国际51.55%股权 5,380,512,070.00 498,195,551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本次股份发行价格需进行调整的，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以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的发行数量为准。

6、锁定期安排

（1）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森大公司、罗继超、王大江、李

跃进、张建峰、胡东明、周仁伟、陈潮波、丁震、岳杰、许超、李瑞钦、冯立纲、王肖卿、胡炜、李

伟，就认购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1）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股份过户登记至业绩承

诺方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除遵守《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第5.1条的锁定期安排外，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届满且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若无需承担补偿义务，则为业绩承

诺期届满后《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之日）前不得转让；

3）锁定期内，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